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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汽車駕駛人如

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向警察機關

報告，不得逃逸，違者吊銷其駕駛執照。」旨在增進行車安全，保護他

人權益，以維持社會秩序，為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所許，與憲法尚無牴

觸。

【解釋理由書】

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有受傷或死亡之情形者，應即時救護或採

必要之措施，以防損害範圍之擴大。如駕駛人於肇事後，隨即駕車逃離

現場，不僅使肇事責任認定困難，更可能使受傷之人喪失生命，自有從

嚴處理之必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汽

車駕駛人如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應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並

向警察機關報告，不得逃逸，違者吊銷其駕駛執照。」旨在增進行車安

全，保護他人權益，以維持社會秩序，為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所許，與憲

法尚無牴觸。至汽車駕駛人於交通事故發生時，是否因不知其已肇事而

離開現場，乃個別案件之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問題，不在本案解釋範

圍，併予指明。

釋字第二八五號解釋（80.9.27.）

【解釋文】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所稱月薪額，性質上本無從包括「公教人員

之眷屬喪葬補助費」，行政院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臺六十九人

政肆字第七四九八號函未將此項補助費列入退休金之範圍，與該條例

之立法意旨無違。又中央公教人員生活津貼支給要點，係行政院為安定

現職公教人員生活而訂定，乃主管機關依職權所為之裁量措施，原不適

用於非現職人員，退休人員自不得據以請領眷屬喪葬補助費，上述行政

院函及要點與憲法均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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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所稱月薪額，同條例第八條明定包括實領本

薪及其他現金給與，性質上本無從包括並非按月給付而於特定事故發

生時始得支領之眷屬喪葬補助費。行政院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十六

日臺六十九人政肆字第七四九八號函未將此項補助費列入退休金之範

圍，與上開條例之立法意旨無違。又同院七十七年六月三十日臺七十七

人政肆字第二三三九一號函發布之中央公教人員生活津貼支給要點，

係為安定公教人員生活而訂定，乃主管機關依職權所為之裁量措施，該

要點第四點明定，以各機關學校預算員額內之現職人員為適用對象，其

所定「公教人員之眷屬喪葬補助費」，退休人員自不得請領。上述行政

院函及要點與憲法均無牴觸。至主管機關為照顧退休人員之生活，衡量

國家財力及各項津貼之性質，於法定退休給與以外酌予補助，亦屬行政

權之裁量範圍，非所有津貼均應比照現職人員辦理，併此說明。

釋字第二八六號解釋（80.11.29.）

【解釋文】

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

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旨在實施土地自

然漲價歸公政策。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平均地權條

例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及同年四月一日行政院發布

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三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申報地價後之土

地自然漲價，應依照土地漲價總數額，減去土地所有權人為改良土地已

支付之全部費用後之餘額計算，徵收土地增值稅；其間縱有因改良土地

而增加之價值，亦因認定及計算不易，難以將之與自然漲價部分明確劃

分，且土地增值稅並未就漲價部分全額徵收，已足以兼顧其利益，與憲

法第十五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意旨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

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旨在實施土地自




